附件3：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业学校）中青年领军人才培养计划考核指标

	序号
	考评指标
	权重
	考评内容与标准
	分值
	考评

结果

	1
	教学工作
	15分
	完成学院（农校）规定的年基本教学工作量
	7
	

	
	
	
	每学期教学评价为80分及以上
	8
	

	2
	教研成果
	45分
	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（参与排名前五位）；或省部(市)级以上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获得者（排名前三）
	15
	

	
	
	
	经教育部发文认定的规划教材（主编、副主编）
	10
	

	
	
	
	参加省部(市)级及以上项目1项（排名前三）（教学团队、特色专业、精品课程、教改项目、教学比武）
	10
	

	
	
	
	指导学生参加省部(市)级及以上技能大赛并获二等以上奖励
	10
	

	3
	科研成果
	30分
	国家级科研成果奖获得者（参与排名）；或省部(市)级以上科研成果奖获得者（三等奖参与排名） 
	10
	

	
	
	
	正规出版的学术专著（主编、副主编）并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一篇及以上
	10
	

	
	
	
	省部(市)级以上科研项目参与人（前三位），或主持完成校级科研项目；或获得横向课题经费不少于10万；或科研成果授权或转化合同金额不低于10万
	10
	

	4
	荣誉称号和社会影响
	10分
	省市级优秀教师、四有好老师、教学楷模、先进教学工作者等；或担任省市级一级协会、一级学术团体的主要负责人（正副主席、正副理事长、正副会长、正副秘书长等）
	10
	

	总分
	100分
	各指

标分
	1
	2
	3
	4
	考评结论
	
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 1.基础分值必须达到60分，评定为“合格”；不合格者退出培养计划；

       2.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,比例为20%:40%:40%；

3.同一成果获得不同级别奖励者取最高级别计分，不可累计加分；

4.横向课题和科研成果授权或转化资金按照1万元1分累计，以到账资金为依据。

